
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 
 

檢討中區海旁 (包括添馬艦舊址 )規劃小組委員會  
 

就二零零六年三月七日會議席上索取的資料及提出的問題  

要求當局回應或跟進  
 
 
(a)  要求當局就會議上通過的動議提供資料及報告。  
 

 因應小組委員會於 2006 年 2 月 9 日的動議，我們在
2006 年 3 月 7 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提供了有關文件的清單及副
本。由於添馬艦用地於 1997 年完成平整，而政府於 1998 年決
定從賣地計劃中將之抽出，故此文件是 1997／1998 年起與決
定進行添馬艦發展工程有直接關連的。有關為何添馬艦發展工

程比原址重建方案較優勝的考慮因素，已於 2002 年 4 月 30 日
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列出  (即我們就 3 月 9 日會議提
交小組委員會回覆中夾附於附錄 I 的附件 7  (立法會文件
CB(1)1014/05-06(01) )。雖然如此，由於議員對當局於 1990
年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的一項研究表示興趣，故我們亦於附件

1A 及 1B 夾附了顧問公司當年提交的兩份文件。該兩份文件列
出了私人公司參與重建中區政府合署西座安排的可能考慮方

案。該報告的焦點在於合作模式及財務安排，而非技術上的可

行性。  
 
(b)  要求當局就原址重建中區政府合署及美利大廈方案的估計時間

提供更多的詳細資料。  
 

2 .  正如我們於 2006 年 3 月 9 日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的
解釋，在估算該方案所需的時間時，我們假設以分階段進行樓

宇拆卸、搬遷及暫時重置員工，及興建新的大廈。搬遷及暫時

重置都會對政府總部的運作造成嚴重的窒礙。  
 

3 .  有關兩個方案實施時間的比較，請參閱附件 2 的圖表。  
 
(c)  要求當局闡述現有中區政府合署和美利大廈如要安裝先進科技

設施，技術上的限制和所需進行的翻新工程。  
 
4 .  擬建的政府總部大樓在資訊科技、電訊和電子設備方面

的需求，細節仍有待確定。不過，我們預計會在新大樓內設置

可以擴充的中央資訊科技和電訊網絡。該網絡本身備有擴充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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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的功能，令當局日後無需整體更改系統或網絡。此外，我

們會採用更有效率和節省能源的機電和屋宇設備系統，例如效

能較佳的升降機，以及空氣質素控制、過濾容量較大和溫度控

制較佳的空調系統等。  
 
5 .  現有中區政府合署和美利大廈的樓齡分別達 45 及 35
年，很多設施已不符合現今標準。例如：中區政府合署未能跟

上現今的防火標準，宜增設走火通道和消防花灑系統。科技需

求方面，有關樓宇的電纜幹線、網絡室和伺服器室的負荷已接

近飽和，但樓宇內已沒有地方可容納擴充設施，現有的網絡室

和伺服器室亦不能達到上文所述的現今設備標準。由於過去多

年科技發展一日千里，現有線槽已不勝負荷，電纜幹線的鋪排

及分隔也缺乏條理。  
 

6 .  未來科技日新月異 (例如當電話科技成熟時，話音、數據
及視像可壓縮為單一平台 )，如要提升網絡功能，有需要進行大
規模翻新工程，以改善現有情況。就此而言，由於地方不足，

擴大網絡功能會非常困難。除因進行翻新工程而需暫時搬遷辦

公室和設備，會妨礙政府總部正常運作外，中區政府合署樓底

較矮加上建築物開始老化，結構上也構成嚴重限制，無法容許

加高地台以裝設靈活的電源和數據插座。如試圖用臨時翻新工

程解決現有問題，當局將難以進行周詳規劃全面改善，使現今

與未來科技持續互相配合，及提升效率。  
 

7 .  在推行添馬艦發展工程時，我們會要求承建商建議的設

計必須在空間運用上效率與效益兼備，以及可因應日後情況及

科技發展而作改變。此外，建築物的設計亦應靈活，方便辦公

室間隔、資訊科技系統及其他辦公室設施作出改動，使日後可

進行改裝及擴充。  
 

(d)  要求當局盡快提交擬建新政府總部大樓辦公室和各項設施及可
容納員工人數的詳細分項數字，和有關添馬艦發展計劃成本效

益及／或經濟效益的詳細分析。  
 

8 .  當局現正更新有關估算的分項數字。我們預計在 2006
年 4 月 25 日的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會議，應可完成更
新，提供最新的資料供委員會作考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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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 要求當局澄清興建體面的政府大樓以凸顯政府地位和管治能
力，以及希望擁有極佳海景這兩項因素，對新政府總部大樓的

選址有多大影響。  
 

9 .  海港的景觀並非當局選址添馬艦興建新政府大樓及新立

法會大樓的主要考慮因素。有關行政會議決定發展添馬艦用地

的主要考慮，已於 2002 年 4 月 30 日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
說明。總括而言，有關的主要考慮包括添馬艦用地可提供足夠

的樓面面積、良好的規劃配合構建「主要公民及社區設施地

帶」、對甲級寫字樓的供求並無顯著影響、改善政府總部的運

作效率，及興建立法會新大樓，以應付立法會辦公地方的長遠

需求。有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，請參閱當局就 3 月 9 日的
會議，提交小組委員會回覆中夾附於附錄 I 的附件 7  (立法會文
件 CB(1)1014/05-06(1) )。  

 
10 .  擬建的新政府總部大樓、新立法會大樓及文娛用地，會

構成香港的「主要公民及社區設施地帶」。這項新發展會凸顯

香港作為大都會及亞洲國際城市的地位。發展的設計方案整體

上應配合中區的都市面貌及海旁的天然環境。此外，設計方案

亦應適當反映新政府總部大樓及新立法會大樓在憲制上的獨特

角色。  
 
( f )  要求當局證實政府在二零零零年曾否考慮把添馬艦用地改作其

他用途，及有關考慮的結果。  
 

11 .  添馬艦填海區在 1997 年完成平整工程前，最初於 1994
年被列入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並劃作商業用途。在 1998
年 1 月，政府宣布於賣地計劃中抽出添馬艦用地，以預留作重
置政府總部之用。在 1998 年 5 月，一半的添馬艦用地被改劃
作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途及另一半被改劃作「休憩用地」

用途。經過適當的公眾諮詢程序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

2000 年核准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。在 2002 年 4 月，行政會
議決定推展添馬艦發展工程，其核心發展項目包括了新政府總

部大樓、新立法會大樓，及文娛用地。自 1998 年開始，添馬
艦用地現行的規劃用途及意向一直維持不變。  

 
12 .  自 1998 年 1 月宣布預留添馬艦用地後，當局一直不斷
審視有關的考慮因素。正如前文第 9 段所述，行政會議在作最
後決定前考慮的數個主要因素，其中包括了計劃對甲級寫字樓

供求的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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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 要求當局解釋為何建議推行的添馬艦工程及中區其他規劃發展

符合市民的期望和訴求；證實是否已有計劃，在現有辦事處遷

往添馬艦的擬建新政府總部大樓後，關於現時中區政府合署和

美利大廈及其原址的用途；及表明可否就上述用地日後的用途

作出保證，以減輕對環境和交通造成影響的憂慮。  
 

13 .  在預計中區將來的交通流量及環境情況時，已包括考慮

了中區政府合署現時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途。如果變更

現時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途，我們定必要通過所有在《城

市規劃條例》下的法定規劃程序，包括就擬議的用途改劃取得

城規會同意、進行公眾諮詢，及城規會考慮收集到的公眾意見

及申述等。最後，修訂的分區計劃大綱圖須呈交行政長官會同

行會議作核准。  
 
(h)  要求當局證實會否讓公眾有機會閱覽建造及設計合約競投者的

設計及提出意見；及重新考慮就工程舉行設計比賽的建議，以

徵求最佳設計，並在設計過程中盡量讓公眾參與。  
 

14 .  政府建議以「設計及建造」方式推展添馬艦發展工程。

「設計及建造」方式可盡量減少設計階段及建築階段間的銜接

問題，因為建築設計師與建造承建商可緊密合作，在設計過程

中考慮到最新的建築技術發展。  
 

15 .   當局會研究讓公眾觀看建議設計的可行性，但須視

乎法律意見，有關安排會否影響投標過程的公正性及完整性。  
 
( i )  要求當局解釋為何以高度範圍指明修訂的高度限制，以及如何

界定  “山脊線下有 20%的空間不受建築物遮擋”。  
 

16 .  根據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，添馬艦用地上建築物法定

容許最高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以上 180 米。為了確保開揚景觀，
我們已決定主動收緊該高度限制，將容許的最高高度下調至主

水平基準上 130 米至 160 米。原來的限制，即主水平基準上
180 米，是劃一的標準，適用於整個添馬艦用地。但有見太平
山山巒起伏，我們決定以主水平基準以上 130 米 -160 米的高度
範圍作配合，基本原則是要確保山脊線下有至少 20%為「無建
築物遮擋地帶」。收緊高度限制後的效果，請見附件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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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於 2002 年完成的香港城市設計指引研究 (下稱「研究」 )
中，訂明保護山脊線景觀的原則。在制訂該原則的過程中，曾

廣泛諮詢公眾，並選出 6 個人流匯聚、交通便利及公認為對保
護山脊線景觀十分重要的瞭望點。而保留 20%的空間作為不受
建築物遮擋地帶的建議，在研究的諮詢過程中獲再次肯定，並

收納在 2003 年年底公布的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城市設
計指引之內。  

 
18 .  就添馬艦用地的發展而言，我們要防止阻礙從最接近的

暸望點（尖沙咀文化場館）眺望歌賦山的視線。故此，如要確

保從該暸望點望向歌賦山時，在山脊線下維持 20%的空間不受
建築物遮擋，則須對有關發展作出管制。經考慮到山脊線由東

到西不同的高度後，當局建議把建築物的最高高度定介乎主水

平基準上 130 米至 160 米之間，這樣既容許建築物的高度有所
變化，亦可保持山脊線的景觀。  

 
( j )  要求當局研究可否盡量利用地下空間以進一步減低建築物的高

度。  
 

19 .  在上次 2006 年 3 月 7 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中，我們承
諾將會探討有關建議的可行性。  
 

(k)  要求當局解釋休憩用地日後的設計和配置，如何是為市民而設
及方便市民該用，而不受任何阻礙。  

 
20 .  政府一直計劃將文娛用地發展為供公眾作閒暇享用的地

方。文娛用地的設計將會迎合不同類型的使用需要，並會提供

安全及易達的環境。我們將會鼓勵投標者利用特色設計，如噴

水池及園林境觀花園等為公眾提供閒適怡人的氣氛及空間感，

及為城市提供綠化。我們亦會要求投標者在設計中提交建議，

將文娛用地連結主要的行人樞紐及行人道系統，及毗連的海濱

長廊，以組成整體融和的公眾休憩用地及行人地帶。  
 

21 .  總括來說，文娛用地將會成為海旁綜合公眾休憩地帶的

一部份，因為該文娛用地將會由 50 至 60 米闊的平台連接將來
毗鄰的海濱長廊。  

 
 

*  *  *  *  *  *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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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發展時間表的比較 

 

添馬艦發展工程與原址重建中區政府合署及美利大廈 

 

添馬艦發展工程 
 

原址重建 

美利大廈 + 中區政府合署 

事項 時間 

(月) 

事項 時間 

(月) 

• 在添馬艦興建新

大樓 

39 • 拆卸美利大廈 10 

• 操作測試 3 • 在美利大廈原址興

建新大樓 

32 

  • 操作測試 3 

  • 拆卸中區政府合署 10 

  • 在中區政府合署原

址興建新大樓 

32 

  • 操作測試 3 

合共 42 合共 90 

註： 

 

(1) 美利大廈 + 中區政府合署原址重建方案比添馬艦發展工程需時

多 48 個月(4 年)。 

 

(2) 合約前籌備所需時間：美利大廈+ 中區政府合署原址重建方案

較添馬艦方案需時較長，因為添馬艦發展工程已進行了初步的

可行性研究、土地磡測、初階環境評估，和土地鑽探等。 

 

(3) 3 個月的操作測試，是為了測試資訊科技及屋宇設備系統，及

遷入使用者。 

 

(4) 32 個月作為在美利大廈及中區政府合署現址興建新的大樓，是

初步的估算，並假設有關的發展情況與添馬艦方案相同。因

此，32 個月並未包括時間以應付原址重建方案中或許會遭遇到

地底公共設施、具複雜性的岩土情況，或不乎理想的地底泥土

狀況等。 

 

(5) 請參閱下列兩個方案的發展時間表柱形圖。 

 

 



所需時間(月)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

添馬艦用地興建新大樓

(39 個月)

操作測試

(3 個月)

所需時間(月)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

拆卸美利大廈

(10 個月)

在美利大廈原址興建新大樓

(32 個月)

操作測試

(3 個月)

拆卸中區政府合署

(10 個月)

在中區政府合署原址興建新

大樓

(32 個月)

操作測試

(3 個月)

添馬艦發展工程的發展時間表

原址重建美利大廈及中區政府合署現址的發展時間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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